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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一、协议概述 

（一）基本情况 

上海四维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新华通讯社旗下新华出

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出版社”）于 2025 年 7 月签署《新华出版社有

限责任公司与上海四维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框架协议》。 

此次合作将依托双方在出版领域的专业积淀与传媒领域的广泛资源，以构建 

“国潮 + 出版”IP 孵化体系为核心抓手，通过内容重构、视觉创新与业态融合，

孵化出一批承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国潮 IP，助力其跨越国界。同

时，精准把握潮玩谷子经济的蓬勃发展态势，将孵化成熟的国潮 IP 与潮玩、谷子

等深受年轻群体喜爱的文创形式相结合，把传统出版内容转化为兼具文化内涵与市

场吸引力的产品。在面向 C 端（消费者端）的服务中，双方将以用户需求为导

向，通过数字化平台与多元化营销渠道，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更丰富、更优质的国潮

文创产品与文化服务，进一步推动国潮 IP 的价值释放，助力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

内的传播与影响力提升。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以上协议的签订属于公司的日常经营行为，不涉及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情

形，无需递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协议生效需要的其他审批及有关程序  

上述协议自双方盖章即生效，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四）协议生效后续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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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具体业务细节将在本框架协议的基础上签订其他合作协议并约定具体合作

事宜。公司将及时披露该框架协议相关业务后续取得的重大进展。 

二、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协议对方基本情况 

协议对方名称：新华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二）应说明的情况 

协议对方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在产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不存在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三、协议的基本内容 

新华出版社作为中央级综合性出版社，拥有深厚的红色文化资源、权威内

容生产体系及全球传播网络，是弘扬中华文化、推动文化“走出去”的国家队

之一。其出版的精品力作覆盖主题出版、学术文化、大众读物等领域，具备广

泛的社会影响力和国际传播渠道。 

为进一步深化文化创新合作，共建数字创意产业平台，构建“国潮+出版”

IP 孵化体系，开发兼具文化厚度与年轻消费力的文创产品，并协同推进国潮 IP

的海外出版与文化传播，新华出版社与四维传媒经友好协商，本着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达成战略合作共识。  

四、对于公司的影响 

本次战略合作通过国潮 IP 的孵化与出海，能显著提升公司在文化领域的品牌

影响力和美誉度，树立起兼具文化担当与创新活力的品牌形象。业务方面，合作打

破了传统出版与传媒业务的边界，拓展出 “国潮 IP 孵化 + 潮玩谷子开发 + C 端服

务” 的全新业务链条，为公司带来新的增长点。 

本次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经营范围发生变化，对公司

独立性没有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风险提示 

上述协议履行过程中，双方业务合作意向或市场行情变化可能会遇到不可预

计及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导致合作协议无法全部履行、调整或终止的风险，敬

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一）《新华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与上海四维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框架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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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上海四维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7 月 14 日 


